
关于持续做好中秋国庆期间监督检查

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落实、纠正“四风”

有关工作的通知（节选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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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秋、国庆临近，监督检查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落

实、纠正“四风”工作又到了重要节点。近期，中央

纪委和省纪委主要领导作出指示要求，强调要严格落

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，持续加大正风肃纪力度，持之

以恒改作风，一抓到底，营造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。

现就有关工作通知如下：

要加大对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整治

程度，发现一起，严肃处理一起。要坚持“一案双查”，

对主体责任、监督责任落实不到位，致使管辖范围内

中秋国庆期间发生顶风违纪行为的，严格进行责任追

究。要对典型问题点名道姓通报曝光，形成有力震慑。

重申要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精神、《党政机关

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》和省委“28 条办法”“六个

严禁”等规定要求。



1.严禁用公款搞相互走访、相互送礼、

相互宴请等活动，

2.严禁违规用公款吃喝、旅游和组织、

参与高消费娱乐健身活动

3.严禁用公款购买赠送烟酒、花卉、食

品、月饼等节礼

4.严禁以各种名义滥发津贴、补贴、奖

金

5.严禁将走亲访友、外出旅游等非公务

活动纳入公务接待范围

6.严禁违规操办婚丧喜庆事宜并借机

敛财

7.严禁违规收受礼品、礼金和各种有价

证券、支付凭证、商业预付卡、电子红包

8.严禁公车私用或“私车公养”

9.严禁违规出入私人会所

10.严禁违规参加各类校友会、老乡会、

战友会

11.严禁违规参与“酒局”“牌局”



公职人员必知！过节发福利是否违规？

请看纪委干部的权威解释！

《人民日报》（2017 年 09 月 19 日）

看发放的主体是否特定

违规发放过节福利的主体主要包括机关、事业单

位和国有企业三个类别。无论何种形式的国有企业，

原则上都可以成为违规发放过节福利的主体。

看资金的来源是否正当

工会经费可以用于工会组织的职工集体福利等方

面的支出，如逢年过节向全体会员发放节日慰问品等。









“逢年过节”都是什么节

《补充通知》首次明确“年节”是指国家规定的

7 个法定节日，包括元旦、春节、清明节、劳动节、

端午节、中秋节、国庆节。


